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充實行政人力方案專任行政助理甄選簡章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充實行政人力要點、臺中市政府

暨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及業務助理僱用及管理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職稱：專任行政助理。 

三、名額：正取一名、備取若干名（性別不拘）。 

四、僱用期間： 

    (一)自實際到職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二)本案依「113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高级中等學校充實行政人力方 

案」專款補助僱用，惟若約用原因消失、期限屆滿或補助款未核撥、不足或停止時，

應即無條件解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三)本案為定期契約，未獲進用無需給付資遣費，且不得改列他項經費繼續僱用。 

    (四)本案年度結束前倘經教育局授權得自行辦理檢討，當年度服務成績優良之人員，次 

年度得再為僱用至次年度教育部專案補助經費用罄為止。另聘（僱）用原因消失， 

應即無條件解聘（僱），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五、工作地點：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六街 1號） 

六、報酬：依照臺中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及業務助理支給報酬標準表報酬薪點 280

（約月薪 37,800元）計酬，並按月支薪。 

七、資格條件： 

    (一)具有效期間內身心障礙手冊者尤佳。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28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三)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如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畢業證書者，該學歷須有列入「教育 

部參考名冊」，請另檢附中文翻譯本並先經駐外單位加蓋認證戳章及檢附入出境證 

明)。 

  (四)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 

  (五)具基本文書處理、資訊處理能力及英語文聽說讀寫能力佳。 

八、工作項目： 

    (一)協助推動本校行政事務。 

(二)協助辦理本校國際教育相關推廣業務，以落實中心學校功能。 

(三)辦理國際教育計畫及專案計畫業務的推展，提升計畫成效。 

(四)其他交辦事項。  

九、報名方式、時間及聯絡人： 

  (一) 報名方式：一律採電子郵件報名，請填寫附件表件(一、二、三)並檢附下列資料正 

       本掃描檔後寄 dora6142@tc.edu.tw，收到資料後將回信告知，如未收到回信，請 

       洽詢(04)2270-4022#181詹小姐。 

1. 報名表 1份:請黏貼本人最近一年內 2吋脫帽半身彩色照片 1張-請記得簽名 (附  

件一)。 

      2.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1份-請記得簽名 (附件二)。 

      3.切結書 1份-請記得簽名(附件三)。 

      4.國民身份證正、反面。 

    5.大學以上學歷畢業證書正、反面：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畢業證書者，該學歷      

        須有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請另檢附中文翻譯本並先經駐外單位加蓋認證戳章   

        及檢附入出境證明。 

      6.經歷證明文件(如離職或服務證明書，無者免附）。 

      7.退伍令或免役證明（無者免附）。 

      8.其他合格專業證照或相關檢定合格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9.身心障礙手冊(無者免附)。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3年 3月 18日（星期一）下午 17時止，以電子郵件紀錄時 

     間為憑，另請郵件主旨註明「應徵專任行政助理職務-姓名」。 

 三、聯絡人：詹小姐；聯絡電話：(04)2270-4022#181 

十、甄選方式、時間及地點： 

    (一)資格符合者擇優參加面試，名單 113年 3月 19日(星期二)19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  

       （若資格不符或未獲遴用恕不另行通知及退件）。 

    (二)甄選時間:113年 3月 25日(一)上午 11時。 

  (三)甄選地點：本校 2樓會議室。 

十一、甄選錄取結果及報到時間： 

    (一)甄選錄取人員，個別通知，甄選結束後下一個工作日下午 5時前公告於 

   本校（網址：https://cyhs.tc.edu.tw/ ） 

   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站  

（https://www.tc.edu.tw/page/6ea0d0a0-c3e7-4485-9925-ac95271ad618）。 

(二)報到時間:113年 3月 27日(三)上午 8時 30分至上午 9時 30分至人事室報到。 

十二、其他事項 

    (一)本公告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立)附設國民中 

學部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充實行政人力要點、臺中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 

及業務助理僱用及管理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錄取人員請於公告錄取後一週內繳交公立醫院或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體檢合格證 

明乙份(含肺部x光檢查)。 

    (三)應徵人員所附證件如有不實者，取消錄取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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